
新县交警大队

为中小学生交通安全上“安全锁”

本报讯（孙佳懿邵家瑞）为确保
学校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切实增
强广大中小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
我保护意识，日前，新县交警大队组织
民警深入学校全方位地开展中小学交
通安全管理工作， 做到切实消除交通
事故隐患， 严防中小学生交通事故的
发生，为中小学生交通安全上一把“安
全锁”。

加强校车源头管理， 保障学生乘
车安全。 该交警大队以强化校车源头
管理为抓手， 积极组织警力对全县所
有中小学和幼儿园自备、 承租的接送
学生车辆及其驾驶人进行拉网式排
查。 对所有车辆进行全面安全技术检
查， 对校车驾驶人进行教育审查，逐
校、逐车、逐人造册登记，建立档案，规
范管理， 签订校车交通安全管理责任

书，明确交通安全责任。同时，各中队还
加大对校车及其驾驶人的日常安全检查
和管理力度， 审核校车行经的路线和停
靠的站点， 将校车驾驶人交通安全违法
情况分别抄送教育部门和学校， 限期落
实整改措施。 对于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
的校车强制暂停运行以及不具有三年以
上与准驾车型相符的安全驾驶经历的校
车驾驶人， 一律不准其继续驾驶校车。在
学生上学、放学的高峰时间段，组织民警，

对学校周边道路各种不文明交通行为进
行严厉查纠，发现接送学生车辆无外观标
识或校车标志的， 当即发给停运通知书，

责令停止运载学生，并依法进行处罚。

落实路面管控措施， 保障交通安全
畅通。大队提前安排警力，全面排查各校
园周边交通安全设施。对需要完善警告、

限速、慢行、让行、禁停等交通标志逐一

进行梳理登记，逐级上报，进一步完善学
校周边道路的交通安全设施， 最大限度
地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改善中小学生道
路交通安全秩序。 加大交通疏堵保畅力
度，加强相邻岗点的协调联动，科学组织
分流，在保障交通顺畅的前提下，满足接
送学生车辆的通行需求， 确保整个辖区
交通环境有序、畅通。同时，该交警大队
还组织警力对学校周边路段车辆乱停乱
放、超速行驶、违规鸣号等影响学生出行
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集中整治，为
学生营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深化宣传教育， 提高学生交通安全
意识。 该交警大队利用新学期学生开学
的有利时机，认真组织，精心准备，积极
联系相关部门，发挥各自优势，深入各中
小学校，开展交通安全教育，着力增强青
少年学生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意识和

自我保护意识。 城关中队充分发挥警校
共建的优势，通过召开报告会、开展互动
小游戏、召开主题班会等学生所喜爱的形
式，到新星小学、宏桥小学、三中等中小学
校，为师生上了新学期的第一堂交通安全
课。让同学们在欢笑声中体会到遵守交通
安全法规的重要意义，受到广大师生的一
致好评。

深化“爱心岗”建设，确保学生过路
安全。按照定岗、定人的原则，针对学生
上学和放学期间周边道路学生流、 车流
密集、交通违法行为突出的特点，专门安
排民警在学生上学、 放学时集中护送过
马路， 对落实不力的， 督促人员按时到
位，切实负起责任。城关中队、科技中队
专门组织警力在该县职高和宏桥小学、

逸夫小学等学校周边设立“爱心岗”，对
学生们上学、放学进行护送，受到了学校
以及家长的热烈欢迎。 各中队进一步落
实交通安全责任制度。每天在学生上学、

放学时段，组织民警，集中护送学生过马
路，保护学生安全，并对接送学生的三轮
摩托车、农用车等非客运车辆，发现一辆
取缔一辆。截至目前，该辖区内无一起涉
及学生的交通事故，受到学校、家长的一
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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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后跳舞生口角

发飙伤人后悔迟

光山县一青年男子刘某
,

在歌厅跳舞时与他人发生碰撞而恼羞成怒
,

公然拔刀伤
人，近日，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宣判时被告人刘某痛哭流涕，后悔不该一时冲动，小事
造成大错，这都是喝酒惹的祸。

2010

年
8

月
5

日是刘某生日，当天夜晚几个朋友约刘某一起吃饭喝酒，酒后到歌厅
唱歌跳舞，因饮酒过度，刘某舞间与他人发生碰撞，本来是刘某碰了他人，应该向他人
赔礼道歉，可刘某趁着酒劲发飙，竟然拔刀伤人，将无辜者姚某刺伤，经鉴定姚某的损
伤程度为轻微伤。次日刘某酒醒后后悔末及，及时到医院看望了被害人，并承担了被
害人的全部医药费。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无故持刀伤害他人，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遂依
作出上述判决。（以上姓名均为化名）。 （何骁）

流浪老妪冻昏迷

民警救助传佳话

日前，息县警方及时救助一名被冻昏迷倒在路边的流浪老妪，被当地老百姓传为
佳话。

这天
15

时许，息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一中队接
110

报警台指令：在华逸大酒店旁边
工地上有一老年妇女晕倒在地，情况不明，请迅速出警，先期处置。接警后，中队长魏继
贤立即带领民警赶赴现场。在工地的石板上，民警们发现一老妪赤脚躺在寒风中，已经
神志不清。老人一定是经受不起严寒才昏倒路边，民警赶紧从附近工地找来热水为老
人喝下，找来棉被给老人取暖，同时联系民政部门前来协助。细心的民警王想还自己出
钱向附近的群众买来一双棉鞋，并亲自为老人穿上。看到这一幕，附近一名热心的女同
志也感动得流下眼泪。在民警们的呵护下老人慢慢苏醒，紧紧拉住民警的手，哽咽的
说：“谢谢你……”。日前，该老人已被民政部门妥善安置。 （杨云仙）

为琐事砍伤幼童

故意杀人获刑15年

近日，罗山县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张某故意杀人案进行了公开宣判，依法判决被告
人张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法院审理查明，

2010

年
4

月
4

日， 居住在罗山县竹竿镇某村的被告人张某见到被害
人小冉与小伟在其屋后的水沟边玩耍时， 便怀疑是小冉等掐了其屋后种植的油菜叶
子，就从屋内拿出一把铁锨，对被害人头部连砍

3

锨，致使被害人开放性颅脑损伤，颅骨
凹陷性粉碎性骨折，右眼眶、上颌骨骨折，左手环指损伤，经法医鉴定，构成重伤。经信
阳市精神病医院精神医学鉴定，被告人张某无精神疾病，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因琐事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人重伤，情节恶劣，手段残忍，后果
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告人故意杀人，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是未
遂，依法可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遂作出上述判决（以上姓名均为化名）。 （董王超）

为争几秒闯红灯

撞死他人己获刑

近日，罗山县法院审结一起为赶几秒钟而闯红灯引起的交通肇事案，法院判处被
告姜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

1

年，缓刑
2

年。

2010

年
12

月
13

日上午
9

时
20

分许，被告人姜某驾驶普通低速货车，行使至
312

国道
某处右转弯时，恰遇红灯。姜某不顾即将结束的红灯驱车行进，与等候红灯放行的被
害人杜明明驾驶的电动车相撞，致杜明明当场死亡。经罗山县交警大队认定被告人姜
某负此事故全部责任。姜某与被害方亲属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被告人姜某
已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

145000

元，取得了被害人亲属谅解。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姜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交通肇事致
1

人死亡，且负
事故主要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检察院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姜某肇事后，

离开现场，经交警队传唤后到案，自首不能成立。鉴于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
实，认罪态度较好，且积极赔偿了被告方的损失，取得被害人亲属的谅解，确有悔罪表
现，对其可酌予从轻处罚，故作出以上判决（以上姓名均为化名）。 （余婧）

“裸建”工程致人死

包工头赔偿领刑

固始县一农民承建本村村民家房屋的支模壳工程，在未取得建筑行业资质、未设置
安全防护网、防护架等安全设施的情况下施工，致使雇员谢某不慎从楼上摔下死亡。

1

月
11

日，固始县法院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被告人郑某有期徒刑
2

年，缓刑
3

年。

法院查明， 被告人郑某系固始县祖师庙乡仓房村农民， 专门从事房屋支模壳工
程，无建筑行业资质。

2010

年，被告人承建固始县祖师庙乡仓房村杨某家的建筑工地支模壳工程。被告
人在施工工地未设置安全防护网、防护架等安全防护实施，也没有要求施工人员使用
安全装置。

2010

年
8

月
17

日上午， 郑某雇佣的工人谢某在施工作业时， 从一楼楼顶摔
下，谢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案发后，郑某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
40000

元；杨某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
40000

元。

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人作出保证，其所在的基层组织同意对其进行帮教，保证被
告人郑某以后不致再危害社会。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未取得建筑行业资质，违反建筑行业规章制度，在安
全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施工，以致发生重大伤亡事故，致一人死亡。其行为构成重大
责任事故罪。被告人郑某认罪态度较好，已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可酌情从轻处罚。且
鉴于被告人作出保证， 其所在的基层组织同意对其进行帮教， 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以上姓名均为化名）。 （吕志豪吴未未）

寻衅敲诈不收敛

滥施淫威再进监

固始县一青年在很短的时间内两次犯罪，仍不思悔改，无故将人打伤，遂第三次
领刑。

2011

年
3

月
14

日，固始县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被告人胡某有期徒刑
6

个月。

法院查明，被告人胡某现年
34

岁，家住固始县城关镇大别山路。曾因犯寻衅滋事罪，

2006

年
7

月被法院判处拘役
6

个月；因犯敲诈勒索罪，

2007

年
12

月被法院判处拘役
3

个月。

2010

年
7

月
5

日
23

时许， 被告人胡某在固始县城关张家街十字路口一小吃店内就
餐时，无故殴打同在该店吃饭的被害人顾某。经鉴定，顾某面部损伤属轻伤。

案发后，被告人胡某的亲属赔偿顾某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的谅解。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胡某无故殴打他人，致人轻伤，情节恶劣，其行为构成寻衅
滋事罪。鉴于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酌情从轻处罚。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以上
姓名均为化名）。 （吕志豪王道新）

邻里琐事怀恨在心

报复学生获刑13年

被告人何某因琐事对邻居张某一家人一直怀恨在心，见张某的孙子放学回家
,

遂
起报复之心

,

用棒将其打昏。

3

月
11

日，罗山县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
人何某有期徒刑

13

年，剥夺政治权利
2

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何某因为琐事对本村村民张某怀恨在心。

2010

年
12

月某
日下午

16

时许，被告人在家门口看见村口道路上放学回家的张某的孙子小凡，遂起报
复之心。何某在家中拿起一根木棒，朝放学路过的小凡的头部猛击一棒

,

致使小凡昏
倒在地。被告人何某并未就此罢手，而是继续沿路前行，见到骑车接送另一个孙子放
学回家的受害人张某，并用木棒将张某从车上打倒，在张某身上、头部猛击数棒。幸亏
邻居的及时阻拦才使被告人何某的行凶行为得以结束。经法医鉴定

,

小凡的伤构成重
伤
,

张某的伤构成轻伤。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何某因琐事与人发生纠纷后为报复他人，持木棒猛击年
仅七岁学生小凡的头部，致其重伤，尔后又持木棒多次击打受害人张某，致其轻伤。被
告人何某具有非法剥夺生命的故意，其行为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其行为已构成
故意杀人罪。故法院作出上述判决（以上姓名均为化名）。

（杨帆余婧）

为了增强广大师生的交通安全意
识，预防交通事故发生。近日，光山县交
警大队民警深入到辖区国、 省道沿线
的中小学校， 为学生们送去了安全路
上的“第一课”。图为该交警大队民警
在辖区耿寨小学为学生们讲解交通安
全知识时的情景。 李建华摄

●人 间 百 味●

商城交警大队
全力做好交通事故预防工作

本报讯（童随学）为了进一
步加强交通安全管理，日前，商
城大队有效采取措施， 突出交
通管理工作重点，多管齐下，全
力做好交通事故预防工作。

强化责任意识， 防止松懈
麻痹思想。 该交警大队认真分
析当前面临的交通管理形势，

组织民警对隐患车辆及客运车
辆进行全面检查， 进一步增强
责任意识。

加大宣传力度， 筑牢安全
防线。 该交警大队坚持交通安
全宣传教育不放松的思路，争
取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
持。一是充分利用广播、电视、

报纸等媒体， 广泛宣传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 进一步增强交通
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 二是
民警依托本职工作岗位， 将执
法与宣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使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宣传工作
深入人心。三是针对客车超员、

机动车超速、 疲劳驾驶等违法

行为引发各类交通事故的特点，

在辖区沿线加油站、 收费站等
地，以发放宣传材料、张贴标语、

举办事故典型案例展等方式进
行交通安全宣传，确保辖区道路
的安全畅通。

加大路面管控力度，确保道
路畅通。该交警大队根据春季交
通特点，制订适应辖区特点的勤
务工作制度，全力保障辖区道路
交通安全。一是加大路面巡逻密
度， 加强路面见警率和管事率；

二是结合实际，定期开展交通秩
序整治活动，对重点路段、重点
时段和重点违法行为进行专项
管理； 三是加大对辖区客货车、

危险化学品运输车等车辆的违
法行为查处力度，切实做到发现
一起，纠正一起，处罚一起。

加强督导检查， 狠抓落实。

该交警大队采取不定时检查的
方式，对各中队的工作情况进行
检查、记录，有力地促进了交通
事故预防工作顺利开展。

斩断跨省盗割电缆线的“黑手”

———固始县警方破获系列盗窃案纪实

深夜，电缆屡屡被盗割
2010

年
11

月
6

日夜，固始县郭路滩
镇龙井村医疗室对面， 几条黑影借着
夜色的掩护，手脚麻利地窜上电线杆，

片刻工夫，

200

多米型号为
200

对的通
信电缆线被盗割，随后，几条黑影消失
在夜幕中……

2010

年
11

月
10

日夜， 几条黑影窜
至固始县陈淋子乡一在建小区内，将
小区内已经安装的

600

多米型号为
200

对的通信电缆线盗割后消失无踪……

2010

年
11

月
23

日夜， 当大地又沉
寂在一片夜色中时， 固始县杨集乡街
道的

400

多米型号为
200

对的通信电缆
线被悄然盗割， 几条黑影又似人间蒸
发一样消失了……

2010

年
12

月
11

日夜， 同样的一幕
在该县陈集乡泉河村再次上演， 又是
几条黑影借着夜色的掩护，将

420

米型
号为

200

对的通信电缆线盗割后逃之
夭夭……

一次又一次， 固始县公安局不断
接到类似报警，仅

2010

年下半年，竟然
陆续接到此类报警

30

多次， 并且作案
手段和时间十分惊人的相似。

盗割电缆的案件频频发生， 不但
给国家带来了损失， 更为人民群众的
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这些陆续发生

的系列案件很快引起了固始县公安局党
委的高度重视，局长陈浩、政委闫卫国、主
管刑事侦副局胡光义在年终岁尾之际组
织该局刑侦民警召开专门会议，决定成立
专案组，全力侦破此类案件。

坚持，咬定线索不放松
从辖区最南乡镇到最北乡镇，专案组

民警在固始境内开始了全面的调查走访，

全力梳理自
2010

年下半年以来连续发生
的通信电缆线被盗案件。从作案手段、作
案时间等多方面入手， 专案组民警仔细
地对比着每一起案件， 努力地查找着每
一丝线索。

在连续多日的走访调查之后， 抽调
的近

20

名专案组民警聚集在了一起召开
案件分析会，对系列盗窃电线、电缆案件
进行串并。分析会上，专案组民警们一致
认为：鉴于犯罪分子作案时间、手段选择
基本一致， 可以认定这些案件应该为系
列案件。同时，鉴于犯罪分作案熟练且逃
离现场迅速， 可以认定这些系列案件应
为多人作案并应该有交通工具， 由于系
列案件发生地多集中在固始县与安徽省
交界地带，不排除外地人作案的嫌疑。

就在专案组民警紧锣密鼓地进行排
查走访时，

2010

年
12

月
28

日夜，该县赵岗
乡新堰村又发生了一起

300

多米型号为
200

对的通信电缆线被盗割的案件。犯罪
分子的嚣张气焰激怒了每一名专案组民
警， 所有参战的专案组民警都在心中暗

暗发誓：不破此案，绝不罢休！

针对案件的高发态势， 专案组民警
立即调整部署， 一方面向社会发布预警
信息，提醒相关单位加强防范，另一方面
公布案情，积极向社会界征集破案线索。

与此同时，专案组民警兵分两路：一路将
近年来破获的此类案件进行整理归纳，

以其从中发现重点人员；一路再分成
3

个
小组， 租用民用车辆在案件高发的固始
与安徽省交界的多个乡镇巡逻巡访，以
其抓获现行。

织网，神秘盗贼显“踪影”

2011

年
1

月
6

日晚
21

时
40

分， 该局刑
警大队民警在该县泉河铺乡境内执行巡
逻盘查任务时，接到陈集巡逻组的通报，

称有一辆黑色安徽牌照轿车向泉河铺乡
方向驶来，形迹可疑，提醒在巡逻中多加
注意。

21

时
50

分，泉河铺乡巡逻组在该乡
东街发现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安徽牌照
黑色别克轿车走走停停，形迹十分可疑。

3

名民警于是选择街道较窄处将该车拦
停，进行检查。通过初步询问，未发现什
么可疑之处， 但细心的民警还是发现了
隐藏在其车后排座位下的断线钳、 脚蹬
爬、白手套等作案工具。此时车上有

3

名
犯罪嫌疑人身强力壮， 民警根据经验及
控制技术，将

3

名犯罪嫌疑人牢牢控制在
其所驾驶的车辆上， 并呼叫其他巡逻小
组增援。待增援民警赶到后，果断将车内
人带至公安机关讯问。

经讯问，车内刘某、杨某及陈某
3

人
均为安徽省霍邱县人。通过警方的讯问，

3

人交代了在两省交界、固始境内盗割通
信电缆线的犯罪事实， 其中陈某为第一
次准备参与作案，为新发展的团伙成员，

其团伙成员还有许某、李某、谢某等人，

同样也是安徽省霍邱县人。

除恶，宜将剩勇追穷寇
在摸清了其他团伙成员的活动情况

后，该局连夜派出精干力量成立抓捕组，

赶赴安徽省霍邱县抓捕漏网嫌疑人。

1

月
7

日晚，抓捕组在霍邱县马店镇一旅馆内
一举抓获了犯罪嫌疑人许某等人。 经过
对许某等人的连夜突审， 抓捕组民警得
知这一伙人将盗割的通信电缆线都卖给
了霍邱县经济开发区的章某。

1

月
8

日一
早，抓捕组驱车赶往霍邱县经济开发区将
负责收赃的犯罪嫌疑人章某抓获。

根据犯罪嫌疑人交待， 该团伙在作
案之前都是

3

人一组， 首先租一辆汽车，

然后携带断线钳、脚蹬爬、白手套等作案
工具， 趁夜色开车在两省交界处一些乡
镇和固始境内的其他乡镇寻找作案目
标， 看到街道偏僻处及无人居住的房屋
或者是在建小区内电线装过之后就开始
盗窃， 而后将偷盗来的电线电缆装上汽
车，卖到霍邱县经济开发区章某。随着案
件的水落石出和团伙成员的落网， 固始
警方成功破获了自

2010

年下半年以来发
生在两省交界和该县境内的跨省盗割通
信电缆线案件

30

余起， 有力地壮大了固
始警方在“中原卫士杯”破案追逃防控竞
赛中的声威， 打击了犯罪分子违法犯罪
的嚣张气焰！

目前，许某、刘某、杨某、李某、章某
已被批准逮捕， 等待他们的必将是法律
的严惩。

“检花”绘出亮丽风景

（上接
B1

版）

政治处宣传教育科是综合部门，工
作表面上看似波澜不惊， 但却长年累月
处于忙碌中，虽然没有“刀光剑影”的惊
心动魄，却在平凡的工作中久经磨炼。女
干警周辉一个人担起了全院的宣传工作，

为赶写每一份稿件度过一个个不眠之
夜。为了丰富该院的检察文化建设，她承
担起了创办院内部刊物罗山《检察综艺》

这个重任。 可一个基层院要办好一份像
样的刊物谈何容易！从策划方案，搜集素
材，组织稿件，剪辑图片，修改润色，编辑
送审，到联系印刷……她里里外外，忙得
不亦乐乎。 一年多来， 经过她的不懈努
力，该院宣传工作迅速迈向一个新台阶。

2010

年， 该院检察宣传工作再次受到检

察日报社和省检察院表彰， 人民群众满
意率在全市检察系统处于领先地位，她
因工作业绩突出被报立个人“三等功”，

2010

年
12

月被《检察日报》 评为第六届
“百名优秀通讯员”。

女人如花，沁人心脾，在罗山县检察院，

这
12

名女检察官活跃在各自的工作岗位
上，可谓是“万绿丛中一束红，风采迥异
各不同”。芳菲尽绽的她们把柔情、美丽、

关爱犹如一朵朵花瓣一路撒开， 她们用
辛劳和汗水撑起检察事业的半边天，她
们以巾帼胜须眉的豪气洗却大地铅华，

面对荣誉她们心态平和，淡泊名利，付出
着，快乐着，出色的表现让该院的男干警也
竖起了大拇指。她们以百折不挠、永不言悔
的精神抒写着检察事业的新篇章。

□

王锋吴媛媛

河区检察院
积极探索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效果好

本报讯（张静）作为全市检察机
关惟一的附条件不起诉试点单位，近
年来， 河区检察院结合工作实际，

在办案中坚持“四个结合”，积极探索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最大限度地化解
了社会矛盾，节约了司法资源，收到
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该院一是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
政策相结合。坚持当宽则宽，该严就
严，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
素为积极因素，促进社会和谐。二是
与案件风险评估制度相结合。建立与
案件风险评估制度相结合的适用机
制，对拟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充分

听取被害人意见，形成信访风险评估
报告， 全面考虑到附条件不起诉后，

是否会引发涉检上访事件和其他风
险发生。 三是与刑事和解制度相结
合。在受理此类案件时，告知当事人
符合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标准后，积
极化解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同时， 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四是与社区矫正相结合。完善与公安
机关、学校、社区等相关部门衔接，做
好回访考察、帮扶矫正工作。在考察
期间，与公安机关、社区等形成帮教
网络，对附条件不起诉人安排必要的
社区公益活动，帮助其改过自新。


